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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職業字第099007035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　貴中心函詢求職者因離婚致成獨力負擔家計者資格認

定案，復如說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　貴中心99年1月13日北就三字第0990001482號函。

二、依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略以，主管機關對獨力負擔家計

者自願就業人員，應訂定計畫，致力促進其就業；必要時，

得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。按本會98年6月19日勞職業字第09

80503160號令核示，因「離婚且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

之直系血親、配偶之直系血親或前配偶之直系血親者」，係

屬同法是項所定「獨力負擔家計者」其一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復查民法第1050條「兩願離婚，應以書面為之，有二人以上

證人之簽名並應向戶政機關為離婚之登記。」；民法第1052

之1條「離婚經法院調解或法院和解成立者，婚姻關係消滅

。法院應依職權通知該管戶政機關。」。又戶籍法第9條第2

項「離婚，應為離婚登記。」爰此，所稱「離婚」，應依民

法及戶籍法規定，以至戶政機關辦理離婚登記者為準。

四、綜上，倘失業者係屬前揭本會98年6月19日勞職業字第098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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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160號令所訂，因「離婚」且「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

力之直系血親、配偶之直系血親或前配偶之直系血親」，即

屬獨力負擔家計者；所謂「離婚」，則依民法及戶籍法規範

認定。至離婚後是否與前配偶仍設於同一戶籍或是否同住，

則仍應依個案事實認定有無獨力負擔家計。

五、又　貴中心於認定失業者對象身份後，應依個案實情評估，

俾據以提供妥適之就業服務，協助失業者儘速就業，始符就

業服務法第24條意旨。

正本：本局北基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中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、桃竹苗區就業

服務中心、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、雲嘉南區就業服務中心、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

中心、本局法務室、就業服務組 2010/01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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